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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80號
上  訴  人  翁順鵬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人於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2年10月4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950號，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48、2034、2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翁順鵬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所處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部分：
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翁順鵬有如其引用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肇事逃逸部分犯行，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此部分科刑之判決，並適用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刑規定，改判量處有期徒刑2年4月，固非無見。
二、惟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在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其審判乃以追訴開始，而追訴必須由檢察官或自訴人依法提起並實行公（自）訴，形成三面關係之訴訟構造，在對審制度下，由檢察官（自訴人）與被告對立，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互為攻擊、防禦；法院則立於中立地位，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犯罪被害人如未提起自訴，而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者，縱經法院依法裁定准許參與訴訟，仍非當事人，僅依附於公訴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1至44、同條之46、47等規定，取得部分之訴訟主體地位及權利，而有選任代理人、卷證資訊獲知權、在場權及陳述意見權。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立法目的，在使被害人得藉由參與程序在場陳述對證據（含證明力）及科刑範圍之意見，以維護被害人之訴訟權益，並非使被害人成為「準公訴人」，故並無聲請調查證據、對質詰問、詢問被告及獨立提起上訴等實質訴訟權利，仍須請求檢察官協助為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4項、第344條第3項規定參照），以符合三面關係之訴訟構造。關於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攸關刑罰加重且係對被告不利之事項，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參與訴訟之被害人陳述關於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意見，僅供法院於量刑時參考，並無拘束力（刑事訴訟法第310條參照）。法院於聽取被害人陳述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應加重其刑之意見後，自應立於補充性之地位，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之規定，曉諭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法院如未曉諭，檢察官亦未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可認檢察官認為被告並無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法院自不能逕依職權調查累犯相關證據，並予加重其刑，否則即屬取證不當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
三、原判決理由明載起訴書及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時均未主張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構成累犯之事實，第一審判決亦未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見原判決第6頁第29至31行）。且本件僅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明示對第一審判決之刑上訴；依其上訴書之記載，亦僅指摘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過輕，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等旨（見原審卷第13、14頁）；其後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檢察官於陳訴上訴要旨時皆稱：「如上訴書所載」等語；嗣於審判期日科刑辯論程序，對於審判長曉諭就本案科刑部分（含科刑資料、科刑範圍及「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辯論，猶僅稱：請審酌上訴人犯罪情狀及對被害人家屬造成重大傷痛，犯後復無悔改誠意，量處適當之刑等語（見原審卷第63、92、96頁）。上情如果無訛，則檢察官經原審審判長曉諭後，似仍未主張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部分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原判決以被害人訴訟參與代理人於原審審判期日提出書狀，指摘第一審未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等語。因代理人與檢察官之立場一致，可認檢察官同意代理人意見，對於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構成累犯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已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等語（見原判決第5頁第27行至第6頁第6行），核與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並非適合。原審逕依職權調查累犯相關證據後，認定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成立累犯，並加重其刑，依上開說明，自非適法。　　
四、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此部分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為裁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訴人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所處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貳、駁回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其引用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此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已詳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二、按刑罰之量定，事實審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倘量刑時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而所量定之刑既未逾法定刑範圍，復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具體審酌上訴人為避免警方攔查，竟以長距離高速方式倒車，撞擊後方騎乘機車之被害人張瑜修等情，因認上訴人違反交通注意義務程度嚴重，並造成被害人傷重不治死亡，以及案發後上訴人並未與死者家屬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兼衡其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及被害人經抽血檢驗結果，換算呼氣後酒精濃度為0.35mg/L，然其酒後駕車行為，與本件事故發生之過失比例甚低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上所述之刑。本院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度範圍，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上訴意旨謂原審未囑託鑑定以釐清雙方肇事責任比例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撤銷改判如上所述之刑過重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加以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依首揭說明，上訴人關於過失致人於死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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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翁順鵬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人於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中華民國112年10月4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950

號，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48、2034

、2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翁順鵬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

逃逸罪所處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部分：

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翁順鵬有如其引用之起訴書犯罪事

    實欄一所載肇事逃逸部分犯行，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85條

    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

    逃逸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

    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

    人此部分科刑之判決，並適用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

    刑規定，改判量處有期徒刑2年4月，固非無見。

二、惟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在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

    ，其審判乃以追訴開始，而追訴必須由檢察官或自訴人依法

    提起並實行公（自）訴，形成三面關係之訴訟構造，在對審

    制度下，由檢察官（自訴人）與被告對立，依當事人對等原

    則，互為攻擊、防禦；法院則立於中立地位，依據法律獨立

    審判。犯罪被害人如未提起自訴，而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

    公訴者，縱經法院依法裁定准許參與訴訟，仍非當事人，僅

    依附於公訴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1至44、同條之4

    6、47等規定，取得部分之訴訟主體地位及權利，而有選任

    代理人、卷證資訊獲知權、在場權及陳述意見權。被害人訴

    訟參與制度之立法目的，在使被害人得藉由參與程序在場陳

    述對證據（含證明力）及科刑範圍之意見，以維護被害人之

    訴訟權益，並非使被害人成為「準公訴人」，故並無聲請調

    查證據、對質詰問、詢問被告及獨立提起上訴等實質訴訟權

    利，仍須請求檢察官協助為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4項、

    第344條第3項規定參照），以符合三面關係之訴訟構造。關

    於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攸關刑罰加重

    且係對被告不利之事項，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

    。參與訴訟之被害人陳述關於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

    其刑之意見，僅供法院於量刑時參考，並無拘束力（刑事訴

    訟法第310條參照）。法院於聽取被害人陳述被告構成累犯

    之事實並應加重其刑之意見後，自應立於補充性之地位，依

    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之規定，曉諭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

    出證明之方法，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

    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法院如未曉諭，檢察官亦

    未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可認檢察官認為被告並無構成

    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法院自不能逕依職權調查累犯相

    關證據，並予加重其刑，否則即屬取證不當之訴訟程序違背

    法令。

三、原判決理由明載起訴書及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時均未主張上

    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構成累犯之事實，第一審判決亦

    未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見原判決第6頁第29至31行

    ）。且本件僅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明示對第一審判決

    之刑上訴；依其上訴書之記載，亦僅指摘第一審判決之量刑

    過輕，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等旨（見原審卷第13、14頁）；其

    後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檢察官於陳訴上訴要旨

    時皆稱：「如上訴書所載」等語；嗣於審判期日科刑辯論程

    序，對於審判長曉諭就本案科刑部分（含科刑資料、科刑範

    圍及「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辯論，猶僅稱：請審

    酌上訴人犯罪情狀及對被害人家屬造成重大傷痛，犯後復無

    悔改誠意，量處適當之刑等語（見原審卷第63、92、96頁）

    。上情如果無訛，則檢察官經原審審判長曉諭後，似仍未主

    張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部分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及具體指出

    證明方法。原判決以被害人訴訟參與代理人於原審審判期日

    提出書狀，指摘第一審未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

    等語。因代理人與檢察官之立場一致，可認檢察官同意代理

    人意見，對於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構成累犯事實及

    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已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等語（見原判

    決第5頁第27行至第6頁第6行），核與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

    並非適合。原審逕依職權調查累犯相關證據後，認定上訴人

    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成立累犯，並加重其刑，依上開說明

    ，自非適法。　　

四、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此部分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

    為裁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訴人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所處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

    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貳、駁回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其引用之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論處上訴人犯刑法

    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明示

    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審審理結果，撤

    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此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量處有期徒刑

    3年2月，已詳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二、按刑罰之量定，事實審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倘量刑時係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

    而所量定之刑既未逾法定刑範圍，復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

    刑相當原則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以上訴人之責

    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具體審酌上訴人為

    避免警方攔查，竟以長距離高速方式倒車，撞擊後方騎乘機

    車之被害人張瑜修等情，因認上訴人違反交通注意義務程度

    嚴重，並造成被害人傷重不治死亡，以及案發後上訴人並未

    與死者家屬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兼衡其素行、智識程度、家

    庭生活狀況，及被害人經抽血檢驗結果，換算呼氣後酒精濃

    度為0.35mg/L，然其酒後駕車行為，與本件事故發生之過失

    比例甚低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上所述之刑。本院經核，既未

    逾越法定刑度範圍，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

    裁量權濫用之情形。上訴意旨謂原審未囑託鑑定以釐清雙方

    肇事責任比例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撤銷改判如上所述之刑

    過重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

    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加以指摘

    ，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依首揭說

    明，上訴人關於過失致人於死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

    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80號

上  訴  人  翁順鵬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人於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2年10月4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950號，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48、2034、2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翁順鵬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所處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部分：

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翁順鵬有如其引用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肇事逃逸部分犯行，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此部分科刑之判決，並適用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刑規定，改判量處有期徒刑2年4月，固非無見。

二、惟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在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其審判乃以追訴開始，而追訴必須由檢察官或自訴人依法提起並實行公（自）訴，形成三面關係之訴訟構造，在對審制度下，由檢察官（自訴人）與被告對立，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互為攻擊、防禦；法院則立於中立地位，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犯罪被害人如未提起自訴，而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者，縱經法院依法裁定准許參與訴訟，仍非當事人，僅依附於公訴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1至44、同條之46、47等規定，取得部分之訴訟主體地位及權利，而有選任代理人、卷證資訊獲知權、在場權及陳述意見權。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立法目的，在使被害人得藉由參與程序在場陳述對證據（含證明力）及科刑範圍之意見，以維護被害人之訴訟權益，並非使被害人成為「準公訴人」，故並無聲請調查證據、對質詰問、詢問被告及獨立提起上訴等實質訴訟權利，仍須請求檢察官協助為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4項、第344條第3項規定參照），以符合三面關係之訴訟構造。關於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攸關刑罰加重且係對被告不利之事項，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參與訴訟之被害人陳述關於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意見，僅供法院於量刑時參考，並無拘束力（刑事訴訟法第310條參照）。法院於聽取被害人陳述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應加重其刑之意見後，自應立於補充性之地位，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之規定，曉諭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法院如未曉諭，檢察官亦未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可認檢察官認為被告並無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法院自不能逕依職權調查累犯相關證據，並予加重其刑，否則即屬取證不當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

三、原判決理由明載起訴書及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時均未主張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構成累犯之事實，第一審判決亦未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見原判決第6頁第29至31行）。且本件僅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明示對第一審判決之刑上訴；依其上訴書之記載，亦僅指摘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過輕，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等旨（見原審卷第13、14頁）；其後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檢察官於陳訴上訴要旨時皆稱：「如上訴書所載」等語；嗣於審判期日科刑辯論程序，對於審判長曉諭就本案科刑部分（含科刑資料、科刑範圍及「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辯論，猶僅稱：請審酌上訴人犯罪情狀及對被害人家屬造成重大傷痛，犯後復無悔改誠意，量處適當之刑等語（見原審卷第63、92、96頁）。上情如果無訛，則檢察官經原審審判長曉諭後，似仍未主張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部分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原判決以被害人訴訟參與代理人於原審審判期日提出書狀，指摘第一審未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等語。因代理人與檢察官之立場一致，可認檢察官同意代理人意見，對於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構成累犯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已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等語（見原判決第5頁第27行至第6頁第6行），核與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並非適合。原審逕依職權調查累犯相關證據後，認定上訴人關於肇事逃逸犯行部分成立累犯，並加重其刑，依上開說明，自非適法。　　

四、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此部分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為裁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訴人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所處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貳、駁回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其引用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此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已詳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二、按刑罰之量定，事實審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倘量刑時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而所量定之刑既未逾法定刑範圍，復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具體審酌上訴人為避免警方攔查，竟以長距離高速方式倒車，撞擊後方騎乘機車之被害人張瑜修等情，因認上訴人違反交通注意義務程度嚴重，並造成被害人傷重不治死亡，以及案發後上訴人並未與死者家屬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兼衡其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及被害人經抽血檢驗結果，換算呼氣後酒精濃度為0.35mg/L，然其酒後駕車行為，與本件事故發生之過失比例甚低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上所述之刑。本院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度範圍，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上訴意旨謂原審未囑託鑑定以釐清雙方肇事責任比例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撤銷改判如上所述之刑過重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加以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依首揭說明，上訴人關於過失致人於死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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